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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丰政办综〔2018〕122 号

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丰泽区区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医疗补助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，各园区管委会:

《泉州市丰泽区区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医疗补助实施

意见》已经区五届政府第 37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《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泉

州市丰泽区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泉丰政办

综〔2002〕11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9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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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丰泽区区直机关事业单位
工作人员医疗补助实施意见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、财政部关于实行国家

公务员医疗补助意见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00〕37 号)、《福建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关于实行国家

公务员医疗补助暂行办法的通知》(闽政办〔2000〕201 号)和《泉

州市市直机关事业工作人员医疗待遇的补充规定》（泉政文〔2010〕

31 号）及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泉州市人社局、财政局

关于泉州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实施意见》（泉政办〔2014〕39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区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医疗保障

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医疗补助的原则

(一)医疗补助水平要与我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

相适应；

(二)保证国家公务员原有的医疗待遇水平不降低，并随经济

发展有所提高；

(三)医疗补助办法要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；

(四)医疗补助经费要合理使用，厉行节约。

二、医疗补助的享受范围和对象

(一)符合《公务员法》和《公务员法实施方案》规定的丰泽

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(含在编职工，下同)和退休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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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经批准列入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，及经费由财政

全额供给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；

上述人员均不包括停薪留职人员。

（三）军休所军转安置干部；

（四）自主择业军转干部。

三、医疗补助经费的筹集

(一)医疗补助经费按其职工工资总额的 5%缴纳；资金归集

在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；

(二)符合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的对象，医疗补助经费列入财

政预算；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的单位，应按确定的筹资标准向市

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丰泽管理部按时足额缴纳医疗补助费，未

及时缴纳的不享受公务员的医疗补助。

四、医疗补助经费的使用范围

在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，公务员医疗补助主要用于：

(一)门诊费用的补助

1.正处级干部（含在职和退休，享受相应待遇的军转干部）、

在聘或退休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、

区直公办中小学及幼儿园特级教师，其普通门诊目录内费用给予

全额报支，目录外按 40%报支。

2.副处级干部（含在职和退休，享受相应待遇的军转干部）

其普通门诊目录内费用给予 90%报支，目录外按 30%报支，年度

内实际报支累计不超过 8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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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人员普通门诊报支，只限在统筹区内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

定点医疗机构使用社保卡结算的医疗费用，营养滋补性药品费用、

非疾病质量项目费用和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费用由医保个人账

户支付。

3.将 40%左右的医疗补助经费根据不同的年龄段，确定不同

的金额，每年划入个人帐户，具体划入数额为：

(1)40 周岁以下(含 40周岁)的职工按每人每年 500元划入；

(2)41 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按每人每年 700 元划入；

(3)退休人员按每人每年 950 元划入。

(二)住院医疗费的补助

根据医疗补助经费支付能力，对下列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给予

一定比例补助：

1.床位费最高控制标准：处级 70 元/床日；科级 25 元/床日；

其他 15 元/床日(低于本标准按实际标准计算）。

2.正处级干部（含在职和退休，享受相应待遇的军转干部）、

在聘或退休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、

区直公办中小学及幼儿园特级教师，其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、特

殊病种门诊发生的目录内医疗费用给予全额报支，目录外医疗费

用按 90%报支。

3.副处级干部（含在职和退休，享受相应待遇的军转干部），

其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、特殊病种门诊发生的目录内医疗费用给

予全额报支，目录外医疗费用按 75%报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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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科级干部及其他在职、退休人员在定点医院住院、特殊病

种门诊发生的目录内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补助 90%，目录外医

疗费用补助 40%。

以上人员因住院或特殊病种门诊发生的超过商业补助医疗

保险最高赔付限额的目录内医疗费用全部予以报支。目录外医疗

费用分别按上述相应类别人员的报销比例报支。

五、医疗补助的审核办理程序

（一）区直处级干部（含在职和退休，享受相应待遇的军转

干部）的姓名、职别和任职时间，经区委组织部、民政局、人社

局、教育局根据各自职责确认后，区财政局审核后，由各单位凭

《丰泽区机关事业单位享受处级干部医疗待遇对象确认表》（详

见附件）向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丰泽管理部申报；正高级专

业技术人员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由各单位凭专业技术资格

证书、聘书、《丰泽区机关事业单位享受处级干部医疗待遇对象

确认表》向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丰泽管理部申报；区直公办

中小学及幼儿园特级教师由各单位凭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聘书、

《丰泽区机关事业单位享受处级干部医疗待遇对象确认表》向市

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丰泽管理部申报。

（二）科级干部及其他在职、退休人员需由所在单位提供国

库统一支付工资、离退休（职）费人员花名册（加盖公章）送市

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丰泽管理部办理手续。

职务变动人员，由单位提供其本人职务任免相关文件送市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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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丰泽管理部办理变更手续。如有变动应及时

申报，逾期不予补报支。

六、医疗补助经费的管理与监督

（一）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丰泽管理部负责医疗补助的

具体经办及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区直机关事业单位医疗补助经费纳入区社会保障财政

专户管理，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分开核算，专款专用，单独建账。

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丰泽管理部要严格执行医疗补助经费

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，并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审计制度。

（三）区财政局要加强对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丰泽管理

部的医疗补助经费的财务监督和财政专户管理，监督检查医疗补

助经费的使用。

七、本实施意见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、市

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丰泽管理部负责解释。

八、本实施意见自 2018 年元月 1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《丰泽区机关事业单位享受处级干部医疗待遇对象确

认表》



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7日印发


